
税收征管掌 握 滞 欠 规 律  

改 进 税 收 征 管

阳 泉市税务局通讯 组

山西省阳泉市税务局河底税务所，担负着三个公

社范围的税利征管任务。几年来，他们 认真研究企业

发生滞纳欠税的规律，不断改进 税收征管方法，使所

管企业从1979年 9 月到1982年 8月，连续三年无滞纳

欠交。

这个所管户分散，过 去 总 有 一部分企业滞纳欠

税。他们深入调查研究，找出了滞纳欠税的五条原因：

一是新企业开张、新调换会计人员、新的税收政策规

定刚刚贯彻执行时，因工作忙乱、手 续不清等原因造

成滞欠；二是在社队年终分配、季度所得税报交、企

业发生亏损和产品销售不畅时，因资金紧张，常常缺

款交纳；三是货款收入不均衡的企业，容易 发生遗漏

性的滞欠；四是外地来的经营户，常常故意偷税、滞

纳欠交；五是对国家税收缺乏正确认识的单 位，有意

占用财政资金而滞纳欠交。

他们在掌握了发生滞欠的规律后，改进了征管办

法，实行专管员对管户责任包干，并 采取了以下几项

措施：

抓纳税辅导。对新办企业、新调换的财会人员和

贯彻执行新 的 税政法令时， 由 管 户的 专 管 员 逐 户进行

纳税辅导。有较大的政策变 动时，就分片召开企业领

导和财会人员会议，进行集中辅导。

抓企业的资金运用.在季度征收所 得 税和社队年

终分配之前，对企业的资金运用情 况，早摸底，发现

交库有困难的，及时向企业领导汇报，研究催收货款、

控制支出、筹集资金的措施，促使企业早 调度资金，

早安排税款。
抓纳税申报。他们在日常 征管中，严格执行纳税

申报制度，对少数销 售收入不稳定、不均衡的社队企

业，建立了 “有应税收入申报， 无应 税收入联系” 的

制度，以防止遗漏性的滞欠。

抓发货票管理。对外地来的经营户，用控制发货

票的办法把关，依靠工商企业 进行管理。他们向企事

业单位反复申明：外地经营户向企 事 业 单 位收取款

项，一律使用经税务部门查验的发货 票，未 经 查 验

的不得用做收款凭证， 违反这一规定所造 成的漏欠税

款，由付款单位负责追补。

抓税收政策宣传。他们经常将新的 税收政策规定

和企业纳税中存在的问题，向公社、企业党政领导汇

报，利用各种会议进行税收政策宣传。 1982年，国务

院 发出关于调整农村社队 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规定，

但在征收二季度所得税时，这个 文 件 还 没有发到基

层.为了防止社队企业拖欠税款，该所逐队地向领导宣

传这个文件的精神，使各社队企业都 如期按照市局确

定的征收意见预交了税款。

抓所内外的协作配合。在 所内，坚持内外勤紧密

配合，征期中，内勤按入库进度查对企业纳税情况， 及

时将交库缓慢的企业告知外勤 人员，并用电话直接催

交。发现企业纳税有困难时，主动与 银行、信用社联

系，共同搞好税款的入库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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